
关于南谯区2015年度区级财政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

——2016年8月25日在南谯区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八次会议上
区审计局局长  杨庆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和《安徽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的规定，区审计局组织审计力量，对南谯区2015年度区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并对有关单位进行了延伸审计调查。

审计结果表明，2015年，区财政部门按照修订后的《预算法》编制了南谯区2015年度财政预算，并得到了区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从当年预算执行情况来看，总体执行情况较好，超额完成了全年预算任务。区财政部门通过积极加强收入调度，扩大税源，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强化支出管理，财政保障能力进一步加强，保障了全区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平稳发展，全区重点项目得以顺利推进。但由于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全区财政收入增长面临的压力依然较大，可用财力增长缓慢，政策性增支因素较多，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较大，收支缺口仍然存在，财政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仍显不足，非税收入占比依然较高，全区规模以上重点企业及重点行业增长后劲不足。因此仍需要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强税源财源培植建设，财政部门还要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深化财政改革，严格预算管理，控制行政性支出，使财政资金能够在全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有效作用。
——财政收入超额完成。2015年，在宏观经济下滑，经济增长趋缓的形势下，全区财税部门进一步完善征管措施，落实征管手段，强化征收管理和收入调度，加强收入分析预测，对全区税源状况进行梳理排查，同时财税部门建立了会商联动机制，实行收入数据信息共享，坚持做到依法征收，应收尽收，超额完成了全年财政收入任务。2015年，全区共完成财政收入158,165万元，占年初预算的103.2%，同比增长13.5%，收入增幅在全市名列第三位。

——财政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2015年区财政部门继续加强支出管理，加快支出进度，优化支出结构，确保各类财政资金充分发挥效益，进一步提高了财政保障水平。全年共实现财政支出206,530万元，同比增长18.1%。2015年民生投入不断加强，教育文化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农林水等民生领域财政支出达到185,570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89.9%，使全区民生事业得到有效保障和较好的发展。同时财政部门还积极多渠道筹措资金，争取地方政府转贷资金60,071万元,保证区重点项目的开工建设和重点支出的顺利完成。

——财政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一是部门预决算全部实行公开，2015年在继续推进预算管理改革的基础上，扩大预决算信息公开范围，除涉密部门外，2015年区政府本级预决算、部门单位预决算及“三公经费”预决算全部在政府网站进行公开，预算收支内容进一步细化，并首次按照经济分类进行公开。二是积极推进存量资金盘活工作，对滚存结转多年以上的结余资金收回财政，全年共收回多年结余结转资金8,028万元，统筹安排全区各项重点支出和民生工程建设。三是有序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全年安排政府购买服务项目15个，共计拨付资金3,100万元。四是进一步加强债务管理，防范财政风险。积极开展存量债务清理甄别工作，完成债务清理甄别数据上报。五是继续深化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扩大专项资金纳入集中支付管理范围，将公路建设、农田治理、文化发展等专项资金纳入国库集中支付，使专项资金能够封闭运行，保证了资金使用安全，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

一、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
（一）公共财政收支及平衡情况。2015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15,213万元，上级转移支付、返还及各项补助等收入89,252万元，地方债券转贷收入60,071万元，上年结转469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8,540万元，调入基金预算资金1,110万元，合计274,655万元；当年公共财政支出206,530万元，上解支出8,762万元，债务还本支出54,876万元（地方债券），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4,037万元，年终 pv rd 

























































































































滚存结余450万元，实现了当年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目标。（注：根据《预算法》要求，2015年我区超收收入4,037万元安排增加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为实现当年收支平衡，从历年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中调入了8,540万元，剔除当年新增加的预算稳定调节基金4,037万元，实际净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为4,503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及平衡情况。

2015年政府性基金收入1万元，上级转移支付12,533万元，上年结转1,263万元，合计13,797万元。当年政府性基金支出12,649万元，其中：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5,760万元，城乡社区支出2,798万元，资源勘探信息支出60万元，其他支出4,031万元。调出资金1,110万元，年终结余38万元。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土地出让金全部缴入市级金库，我区反映的政府性基金收支均不包括土地出让金项目，同时根据财政部规定11项政府性基金已转列一般预算，故上年结余的基金预算1,110万元已全部调入一般公共财政预算用于平衡当年预算收支。
（三）土地出让金收支及平衡情况。

2015年度，土地出让金专户收入92,232万元，分类情况为：土地成本收入69,646万元，土地收益基金1,503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218万元，教育基金6,404万元，公路建设基金1,879万元，农田水利建设基金526万元，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金752万元，保障性住房建设基金1,879万元，土地出让业务费752万元，区拨付划拨用地整改资金2,765万元，国资公司交回审计整改资金5,616万元，其他收入292万元。土地出让金专户支出92,088万元，分类情况为：征地拆迁及保障房建设支出87,438万元，新增用地有偿使用费1,914万元，征地报批费用2,736万元。上年结余15,300万元。本年末结余15,444万元。

（四）社保基金收支及平衡情况。

2015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22,808万元，上年结余19,481万元，上级补助收入56万元,合计42,345万元。当年社会保险基金支出18,357万元，上解支出62万元,年终 pv rd 

























































































































结余23,926万元。以上社保基金收支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生育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基金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六项基金。
（五）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支及平衡情况。

上年结余814万元，本年收入1,851万元，其中教育、卫生收费收入1,832万元，利息收入19万元。本年支出1,843万元，其中：教育支出35万元，农机支出13万元,水利支出7万元，医疗卫生支出1,788万元。年终结余822万元。

（六）预算资金年终资产负债情况。

2015年底，区本级预算资金资产21,114万元，其中：国库存款7,632万元,其他财政存款243万元,暂付款13,239万元。负债10,874万元，其中：暂存款18,004万元,与上级往来-7,130万元。净资产10,240万元，其中：预算结余450万元,基金预算结余38万元,预算稳定调节基金9,752万元。

（七）政府性债务情况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意见》（国发〔2014〕43号）和财政部《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清理甄别办法》（财预〔2014〕351号）的有关规定，截至2015年12月末全区政府债务余额162,773万元，与上年末政府债务余额141,357万元相比增加了21,416万元，增长15.2%。当年新增政府债务主要用于全区棚户区改造和拓展区路网建设。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

总体上，2015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情况是好的，但审计也发现，财政预算执行及资金管理和监督仍存在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一）非税收入占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比重较大，财政收入质量有待提高。

2015全区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15,213万元，其中税收收入71,564万元，非税收入43,649万元，非税收入占当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37.9%，比上年非税收入35,691万元增加了7,958万元，同比增幅达到22.3%。非税收入占比较高的主要原因：一是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和出租收入增加，2015年全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一次性处置收入34,260万元；二是按照财政部《关于完善政府预算体系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预〔2014〕368）的规定，从2015年1月1日起，将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用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及主要用于人员和机构运转等方面的项目收支转列一般公共预算，包括地方教育附加、育林基金、水利建设基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从地方土地出让收益计提的农田水利建设和教育资金等11项基金收入调入一般公共预算。2015年全区教育费附加等11项基金收入合计3,439万元。

区财税部门应强化财政收入管理，突出重点税源监控，综合治税，挖潜增收，培植税源，努力提高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进一步提高财政收入的质量，推动财政收入稳健增长。

（二）土地出让金专户往来资金没有及时结算，资金被挤占。

经审计，截至2015年12月末，土地出让金专户资金应结余15,443.72万元，但12月末账面银行存款余额为-4,961.5万元，导致资金被其他项目挤占。造成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出让金专户往来资金没有及时清理，专户“其他应收款”数额较大，截至2015年12月末土地出让金专户“其他应收款”余额为21,407.16万元,其中金额较大的有:现代农业示范园796.68万元, 银丰担保公司6,905万元,高铁站区指挥部1,850万元，开发区管委会600万元。

 (三)财政专户历年滚存资金结余较大，没有及时上缴财政。

截止2015年12月末，区非税收入管理局财政专户历年滚存资金结余674.33万元，业务费资金结余147.75万元，合计822.08万元。上述资金已经滚存结转数年，但一直没有上缴财政。既造成资金闲置,也使得预算收入编制不完整。

区财政部门加大对财政结余结转资金的统筹使用力度，对地方本级财政预算安排形成的结转项目，结转年度超过一年的，应收回同级财政总预算统筹安排使用。对上级专项转移支付安排形成的结转项目资金，其资金管理办法有具体规定的，按规定执行；未作具体规定且连续结转两年及以上的，一律收回资金上缴财政，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四）部分项目支出年初预算数与决算数相差较大，预算执行缺乏约束。

经审计，2015年部分支出项目年初预算数与决算数相差较大，如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年初预算7,115万元，扣除转移支付和政策性调资后，实际发生支出8,894万元，较年初预算增长了25.0%；教育支出年初预算30,724万元，扣除转移支付和政策性调资后，实际发生支出37,031万元，较年初预算增长了20.5%。年终决算数增加较大，除部分原因是由于政策性增资刚性支出外，也是预算支出执行约束力不强。
（五）专项资金支出进度较缓，年末资金结存较大。

截止2015年末，区财政局各科室专项资金结存74,696万元（扣除土地出让金专户资金结存-4,961.5万元，不含医疗、养老等社保基金），其中：行财科专项资金结存7,941.88万元，农财科专项资金结存10,642.19万元，经建科专项资金结存16,098.19万元，开发办专项资金结存4,365.56万元。造成专项资金结存余额较大的主要原因:一是上级有关部门追加的预算指标在年底下达，专项资金下拨滞后；二是部分项目因种种原因建设进度缓慢，项目手续不全无法竣工验收，项目资金无法拨付；三是项目已完成尚有结余的专项资金逐年结转,长期挂账，没有及时上缴财政，造成资金闲置。
（六）财政专项资金出借金额较大，时间较长。

为了支持区重点产业、重点项目和重点园区建设，区财政从各类专项资金中出借大量资金以保证这些重点项目顺利开工建设。如2015年末土地出让金专户出借20,956万元（银丰担保公司6,905万元，现代农业示范园796万元，高铁站区指挥部1,850万元，开发区管委会600万元）；国库支付中心出借8,400万元（国有资产运营公司6,000万元，管委会2,400万元）。部分财政资金借款时间较长，有的借款已超过2年账龄。

（七）其他财政资金收支存在问题

1. 部分专项资金被挤占挪用。经延伸审计，发现部分专项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存在挤占挪用行为。如2015年拨付南大苗圃10万元江淮分水岭专项资金，其中一张5万元的报账发票安排镇政府工作人员开具，资金转入南大苗圃账户后又以镇政府收回对苗圃基础设施投入名义把5万元转入政府账户，专项资金没有完全做到专款专用。

2.个别项目未及时办理竣工决算和履行法定建设程序。审计调查发现南谯区2014-2015年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已经完成投入使用，但至今未办理财务竣工决算和资产交付手续。同时项目建设也未按立项文件要求履行可行性研究、环评、土地规划等法定的基本建设程序。

三、加强财政财务管理的意见

（一）应强化财政收入管理，突出重点税源监控，综合治税，挖潜增收，培植税源，努力提高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进一步提高财政收入的质量，推动财政收入稳健增长。
（二）按照新的《预算法》规定，进一步加强预算编制管理，细化预算编制内容，提高预算编制的前瞻性、科学性，使预算编制更加科学、合理，同时要严格预算调整，强化预算执行，增强预算支出的严肃性和预算执行的约束力。

（三）进一步清理财政存量资金和财政专项资金中结余结转资金，对连续结余结转两年以上的专项资金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处理，对项目已完工验收不需要支付的结余资金及时收回上缴财政，列入下年预算重新安排统筹使用，使其发挥财政资金效益，对确需支付的项目资金督促有关部门单位加快资金支付进度，避免资金闲置浪费。

（四）强化财政专项资金监管，对使用财政专项资金的部门单位进行资金管理绩效考核，切实使专项资金得到专款专用，防止资金挤占挪用。进一步采取措施清理往来财政资金，要出借的财政资金要区分情况、分类处理，需要列入预算的调整追加预算，办理转列支出手续，按规定程序核销，同时要加大对各类专项资金整合力度，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PAGE  
- 9 -

